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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
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

新工改办〔2020〕4 号

新乡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进一步优化房屋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办理程序

有关规定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“放管服”改革有关要求，推进工

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，现将《进一步优化房屋建筑建筑工程

施工许可证办理程序有关规定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

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

2020 年 12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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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优化房屋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办理程序
有关规定（试行）

为贯彻落实国家、省（市）“放管服”改革有关要求，进一

步优化营商环境，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,加速项目落

地建设,促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，现决定进一步优化房屋建筑工

程施工许可证的办理程序。具体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办理施工许可证的阶段划分

建设单位确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后,可根据施工进展顺序自主

选择,分阶段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。

(一)分三阶段:可按“基坑支护、土方开挖、桩基工程”、

“地下室”、“±0.000以上”三个阶段分别申请办理施工许可

证。

(二)分两阶段:可将三阶段的前两个阶段——“基坑支护、

土方开挖、桩基工程”和“地下室”合并为“±0.000以下”,

即按“±0.000以下”、“±0.000以上”两个阶段分别申请办理

施工许可证。

(三)分一阶段:也可直接申办工程整体的施工许可证。

二、分阶段办理施工许可证需提供的材料

(一)申请办理“基坑支护、土方开挖、桩基工程”、“地下

室”或“±0.000以下”各阶段的施工许可证，需提供以下材料：

1.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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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自然资源规划部门出具项目名称、建设单位、工程规模等

证明材料

3.中标通知书或直接发包通知书

4.阶段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意见（含消防、人防审查意

见）

5.申请许可承诺书

（二）申请办理“±0.000以上”阶段或直接申办工程整体

的施工许可证，需提供以下材料：

1.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申请表

2.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

3.中标通知书或直接发包通知书

4.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（含消防、人防审查意见）

5.申请许可承诺书

三、精简环节合并办理

对配建的人防工程人防办不再单独办理质量监督手续，由住

建局随主体工程一并进行质量监督。将《消防设计审查》环节并

入施工许可一并办理。

四、加强事中事后监督管理

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，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增强服务意

识。严格查处参建单位履职承诺、违法违规行为,确保工程质量

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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